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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人者省人

——《慈善需行之有道》读后
（一院林诗蓉，2013年8月17日）

阅读广东省考试院发布的《广东省二○一三年高考六篇优秀作文》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6月28日），最欣赏的是第一篇《慈善需行之有道》。虽然网曝该文5处论据失实，但我的看法一如省考试院：“好文章首先是角度要好，这名考生从材料含义而不是材料本身切入，没有停留在‘富人捐赠’，而是引申到慈善这个话题，很切合题意，也很有时代意义，很大气。”
这篇引发争议的高考作文，撇开论据不谈，有些观点确实新颖、深刻，如“慈善，不仅仅是助人，更重要的是‘省人’。在做慈善的同时，在提供帮助的同时，要使被帮助者振作起来，鼓起生活的勇气。如果不能，勿宁不给，以免受者得之而依之，陷于沉沦。慈善中包含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关怀，而非单纯对弱者的怜悯。怜悯是不值一钱的，而关怀却是无价的。”
多么振聋发聩的一番话！无论是谁，在给予帮助的时候，多少都会下意识地希望通过善举来收获心灵上的自我满足，而往往忽略了要通过怎样妥当的方式给予受助者尊重、关怀，甚至是鼓励。比起心灵上的触动，物质上的给予要简单，甚至粗暴得多。现在的慈善事业，要是能多点从这方面考虑就好了，助人的同时，还能省人——让受助者从温暖关怀中汲取生活的勇气，那才是一项伟大的工作。

但其实，慈善事业单位所需要改进的，不止这一点。现在被舆论推向风口浪尖的红十字会，因其善款去路不明、监督机制不善而饱受诟病。就如女作家毕淑敏在《坦然走过乞丐》一文所说：“要有正式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事务。它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，来有来路，去有去向，一清二白才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，又省了普通民众的甄别之难。”又有自我标榜慈善家的陈光标等企业家，通过作秀的方式进行高调宣传，说不清主要目的是救济帮助还是其他。

我欣赏的是国外慈善家的做法：将善款拨到正规救助机构，由机构将善款发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，并定时向捐款人汇报善款利用情况。了解救助金利用、关注受助者生活情况——这其实是捐款人的权利也是义务，因为真正的慈善，是从发放救助金后的持续关注才开始的。恰如《慈善需行之有道》中所述：“将慈善行之得处，不是吝惜我们的善心，而是为了更高效地利用我们有限的慈善资源，去帮助真正需要的人。”大众也希望，我们的慈善是有迹可循的，是长效的，是人人皆可行之的。

助人者省人，受助者要自省。一年多前作为美善堂助学金获得者的我，也是因为这样的感悟，而主动向美善堂助学金捐赠者吴善球先生写信汇报情况。如今，这项举动成为关心下一代助学基金会要求受助者做到的常规工作。我希望莘莘学子提笔写信之时，不是单纯将它当工作来对待。信是沟通的桥梁，桥梁的那一端，是期望得到回音的捐赠人，他们殷切等待着我们的成长。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8月19日。）
—２—

—１—


